
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 

保障法》办法

( 1993年 11月 2 6 日海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根 

据 1999年 7 月 3 0 日海南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关于修改《海南 

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的 决 定 修 正 2010年 9 月 2 0 日海南省 

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修订根据2016年 7 月 2 9 日海南省第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 

人保障法>办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 一 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 二 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残疾人事业的领导，将残疾人事业纳入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制定本行政区域的残疾人事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经费列入地方财 

政预算，建立稳定的经费保障机制，加大财政投入，促进残疾人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 

发展。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指导、督促有关部门做好残 

疾人事业的工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负责曰常工作。

第 三 条 依法设立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为发展残疾人事业依法募集资金。基金会财 

产的使用和管理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依法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收支情况应 

当每年向社会公开。

各级社会福利彩票公益金应当将留归地方的资金按照不低于20% 的比例用于发展 

残疾人事业。各级体育彩票公益金应当将留归地方的资金按照不低于10% 的比例用于 

发展残疾人体育事业。具体比例和使用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规定。

第 四 条 市、县、自治县残疾人联合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组织残疾评定，发 放 《中 

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残疾人凭残疾人证享受国家和本省对残疾人的各项优惠政策和福利待遇。

第 五 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残疾人服务业纳入政府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以财政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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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购买服务等方式扶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举办专门面向残疾人服务的社会组织和 

残疾人互助性社会组织。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残疾人服务设施建设纳入城乡公益性建设项目，在立项、 

规划、土地征收、建设经费等方面给予扶持。

第 六 条 残疾人较多的企事业单位，职工代表大会应当有残疾职工代表。

省、市、县、自治县应当积极培养、选拔残疾人干部，各级残疾人联合会应当安排 

一定数量的残疾人干部。

第 七 条 建立省残疾人康复中心，开展康复医疗、工作人员培训、科学研究、技术 

指导等工作；有条件的市、县、自治县及乡镇、街道应当建立残疾人康复机构。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釆取措施鼓励和扶持社会力量建立残疾人康复机构。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需要有计划地在医疗机构设立康复医学科室，组织和指 

导城乡社区开展康复服务，逐步建立和完善资源共享的康复服务网络。

第 八 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残疾人白内障复明手术、功能性肢体残疾矫治、 

小儿脑瘫治疗、精神病治疗等医疗康复项目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范围。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残疾人康复救助制度，对贫困残疾人购置基本辅助器具、接 

受康复医疗等基本康复服务给予补助。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卫生部门对新生婴幼儿先天性功能缺陷免费筛查、早期治疗 

和救助，对孤残儿童免费提供抢救性治疗康复，对贫困家庭残疾儿童抢救性治疗康复提 

供医疗救助，逐步提供免费的基本康复服务。

第 九 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完善残疾学生的助学制度，通过补助、资助和奖励等方 

式，对残疾学生、贫困残疾人家庭的学生提供帮助。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接受义务教育的残疾学生、贫困残疾人家庭的学生免除学杂 

费、课本费，给予适当的交通费和生活费等补助；对接受普通高中教育和中等职业学校 

全曰制教育的残疾学生和贫困残疾人家庭学生免除学费、住宿费，并给予生活费补助。

第 十 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设立特殊教育专项资金，用于发展特殊教育事业。

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残疾儿童少年数量采取随班就读、普通学校附设 

特殊教育点、建立残疾人特殊教育学校或者合作建校、委托培养等形式，保障本地区适 

龄残疾人就学。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残疾人数量、分布状况和残疾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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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等因素，因地制宜建立综合性特殊教育学校，对不适应在普通教育机构学习的残疾人 

实施特殊教育。

第 十 一 条 特殊教育教师和手语翻译、盲文翻译享受特殊教育津贴，其数额不低于 

本人的基本工资的20%。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二条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以下统称用人单 

位 ）应当按照不低于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的1.5%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

未按前款规定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 

金。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应当纳入财政预算管理，专款专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检查。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具体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另 

行制定。

第 十 三 条 用人单位应当保障残疾职工合法权益,并根据其特点安排适当的工种和 

岗位，提供相应的劳动条件和劳动保护，不得在晋职、晋级、职称评定、报酬、休息休 

假、社会保险、生活福利等方面歧视残疾人职工。

第 十 四 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釆取措施，开发适合残疾人就业的公益性 

岗位，促进残疾人就业。

公共财政投资、政府购买或者政策扶持的社区服务等公益性岗位，用于安排残疾人 

的比例不低于5% 。

第 十 五 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扶持兴办残疾人福利企业、盲人按摩机构、工 

疗或者农疗机构、辅助性就业工场或者农场等集中安置残疾人就业的福利性单位，依照 

有关规定减免税费。

前款所称工疗、农疗机构是指集劳动和康复为一体的，组织精神、智力等残疾人员 

参加适当生产劳动、实施康复治疗与训练、开展生活与职业技能训练的集中安置残疾人 

机构。

第 十 六 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鼓励残疾人自主择业和自主创业，在资 

金、经营场地等方面给予扶持，依法减免税费。

有关部门和农村基层组织应当对从事各类生产劳动的农村残疾人，在生产服务、技 

术指导、农用物资供应、农副产品购销和信贷等方面给予优惠扶持。

第 十 七 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参加社会保险缴费确有困难的残疾人，应当按照国 

家和本省有关规定对其个人缴费部分给予补贴。

第 十 八 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适当放宽贫困残疾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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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待遇条件，对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且无法定赡养、扶养、抚养人或者法定赡养、 

扶养、抚养人无赡养、扶养、抚养能力的残疾人按规定给予供养和救济。

第 十 九 条 有条件的市、县、自治县应当通过公办、民办公助等形式，建立专门的 

残疾人托养照料机构，对生活不能自理的残疾人实施集中托养。

乡镇、街道、社区应当依托社区服务设施和福利机构开展日间照料等服务，以多种 

形式支持残疾人居家安养。

第 二 十 条 市、县、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部门应当对符合条件申请租售保障 

性住房的城镇残疾人家庭优先进行安排，在楼层分配上应当对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家庭予 

以适当照顾。

因城市建设规划需要拆迁残疾人房屋的，在临时安置补助费、搬迁补助费、回迁地 

域、住房楼层等方面，给予残疾人适当照顾。

乡镇人民政府和土地管理部门应当优先为符合申请条件的农村残疾人家庭办理宅 

基地审批手续，将贫困残疾人家庭优先纳入农村危房改造项目，依照有关规定给予补助。

第 二 十 一 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文化、体育等有关部门应当有计划地新建、改建、扩 

建方便残疾人参加的文化、体育、娱乐等公共活动场所。

有条件的市、县、自治县应当建立残疾人文化活动和体育训练场所。

第 二 十 二 条 残疾人凭残疾人证可以免费进入博物馆、纪念馆、科技馆、美术馆、 

展览馆、体育 场（馆 ）、文化馆（室、中心 )、科技活动中心、公园、动物园、植物园等 

公共场所以及旅游景区（点 ）。

残疾人凭残疾人证免费办理图书馆借书证、阅览证。

第 二 十 三 条 车站、码头、机场、医院等场所和公用事业单位，应当设立残疾人优 

待服务窗口，为残疾人提供优先、优惠服务。

盲人和其他重度残疾人凭残疾人证免费乘坐市内公共汽车等公共交通工具。

第 二 十 四 条 新建、扩建、改建城市建筑物、道路、交通、公共服务设施等项目， 

应当按照国家规范和标准要求与无障碍设施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车站、码 

头、停车场、大中型商场、宾馆、旅游景区（点 ）、影剧院、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场 

所未设置无障碍设施的，应当逐步进行无障碍改造。

公共交通站所和工具应当配置无障碍设备，标明残疾人专用座椅。公共停车场应当 

设置一定比例的无障碍停车位。

有条件的市、县、自治县应当对贫困残疾人家庭住宅无障碍改造提供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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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损毁、侵占无障碍设施，或者擅自改变无障碍设施的用途。

第 二 十 五 条 大型、重点公共场所和风景区、公园的主要景点应当设立盲文简介和 

盲人手摸模型 .

面向公众服务的重点服务行业应当推广手语。

第 二 十 六 条 用人单位未按规定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由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 

收机关提交财政部门，由财政部门予以警告，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不缴纳的，除补缴 

欠缴数额外，还应当自欠缴之曰起，按曰加收596。的滞纳金。

第 二 十 七 条 有关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对残疾人不提供优惠服务或者不执行减免 

收费的，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 

罚款，并依照有关规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第 二 十 八 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已有处罚、处分规定的，从其 

规定。

第 二 十 九 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海南省人民政府解释。

第 三 十 条 本办法自2011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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